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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申请书
（2021版）

认证机构名称（请填写负责认证机构的名称）：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有关要求，我校以下专业满足申请条件，现申请参加师范类专业认证。
申请认证学校：
申请认证专业：
申请认证级别：
我校保证本申请书填写内容及所有附件材料完全属实，保证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及各项文件要求，规范参加认证，并严格遵守认证工作各项纪律要求，不探听评审相关信息，不拜访专家或以各种形式请托关照。


学校负责人签字：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撰写说明


一、申请书基本内容
1.	满足《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规定的基本条件；
2.	提供材料说明专业能够达到认证的底线要求。如果没有达到，即可判定专业无法满足认证标准要求，将不被受理参加认证。
二、申请书撰写基本要求
1.	申请书应包括专业达到认证基本条件与底线要求的相关材料。具体内容参见本文件相关部分。
2.	为便于专家审阅，申请书内容应突出重点，简洁清晰。不应包含与申请要求无关的材料，特别是不应罗列专业标志性成果。
3.	专业应承诺提供的材料真实可靠。
4. 正文部分字数不超过10000字。
三、申请书中有关底线材料的说明
1.	师范类专业认证要求接受认证专业采用面向产出的教学评价方式，产出是指师范生毕业时达到的能力要求。申请书必须提供全体毕业生达到专业依据认证标准制定的毕业要求。
2.师范类专业认证要求专业必须建立基于评价的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申请书必须提供专业已建立的面向产出的评价机制的相关说明与支撑材料。

申请书正文

一、学校及专业联系人
	申请学校
	

	申请专业
	
	所在院系
	

	学校教务
部门联系人
	
	电子信箱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专业负责人
	
	电子信箱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认证工作
联系人
	
	电子信箱
	

	手机号码
	
	办公电话
	

	通信地址
	



二、学校及专业简介
1．学校简介
简要介绍学校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不超过500字）。
2．专业概况
（1）专业发展历史沿革。只需提供开办的时间，专业沿革中的重要变化。不需提供办学条件与历史上的贡献与成果。
（2）最早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年份。如果是非连续培养，应提供最近的连续培养毕业生的开始年份。
（3）同一名称专业下若执行不同的培养方案，或在生源、办学条件不同的校区或学院办学，需说明。
3．专业或所在院校参加认证情况（已参加过认证的专业或专业所在院校有其他专业参加认证的填写）
（1）最近一次认证的时间、结论与认证报告提出的问题。
（2）问题改进情况，包括改进措施及改进措施效果的分析报告。
注：如首次申请参加认证的专业，所在院校有其他专业参加过认证，院校因此开展了完善质量保障制度等整改工作，对拟申请参加认证专业有所帮助，可在此处说明有关情况。
三、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1．培养目标
学校定位与专业培养目标原文（需明确该目标出自于哪版培养方案）。
2．毕业要求
（1）专业制定的毕业要求原文（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应出自同版培养方案）；同时一并列出毕业要求指标点（观测点）原文；
（2）说明本专业毕业要求对认证标准毕业要求的覆盖情况。
四、面向产出的课程目标达成评价机制和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机制（不超过7000字）
1. 根据认证标准中“质量保障”项的要求，给出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的整体表述，主要说明：（1）评价工作责任机构、责任人和主要职责；（2）评价对象和评价周期；（3）评价过程（包括评价数据收集的内容、方法和来源；确认这些评价数据与课程目标相关性）；（4）评价方法（针对各类课程目标采取的方法）；（5）结果使用要求；（6）证明评价机制存在的制度性文件。
2. 说明评价所采用数据的合理性。包括数据内容、数据来源、收集方法，特别需要说明如何确认这些数据与学生的哪些能力表现相关。数据不应该是未经过学生能力相关性分析的考试/考核原始数据或这些数据的简单计算加工结果，也不应该是小规模调研的结果。专业核心课程考试/考核内容、方式合理性审核的原始记录在附件中提供。
3.描述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的运行情况。需说明：（1）最近一次用于各项毕业要求指标点（观测点）达成情况评价的课程一览表；（2）提供6-8门课程（申请参加第二级认证的专业：至少2门学科专业课程、2门教师教育课程和2门实践课程；申请参加第三级认证的专业：支撑知识整合、教学能力培养的课程各2门，支撑技术融合、国际视野、反思研究培养的课程各1门，实践课程1门）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告（包括课程目标、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观测点的对应关系、评分标准、评价方法、评价依据和评价结果）。 

附件
1.最近一届毕业生完整执行的培养方案，以及在校生正在执行的培养方案。
2.专业核心课程（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四-3项中涉及的课程目标达成评价举证的6-8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专业核心课程最近三年的考试/考核内容（例如试题、设计报告要求等），以及最近一次对专业核心课程的考试/考核内容、方式合理性审核的原始记录。
3.证明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机制存在的制度性文件。
4.最近三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清单（包括就业地区、就业单位、单位性质、是否从事幼教/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等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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